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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基础知识



相关概念

去除物体表面有机物、无机物和

可见污染物的过程

清洁（cleaning）

去除诊疗器械、器具和物品上污

物的全过程，流程包括冲洗、洗

涤、漂洗和终末漂洗

清洗（washing）

清除或杀灭传播媒介上病原微生

物，使其达到无害化的处理

消毒（disinfection）

杀灭或清除医疗器械、器具和物

品上一切微生物的处理

灭菌（sterilization）

01 02

03 04



灭菌

医疗器械分类--斯伯尔丁分类法
E .  H .  S p a u l d i n g 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

高危

中危

高危 高度危险性物品

Ø 进入人体无菌组织、器官，脉管系统，或有无菌体液从中流过的物品或接触破损皮

肤、破损黏膜的物品，一旦被微生物污染，具有极高感染风险

Ø 如手术器械、穿刺针、腹腔镜、活检钳、心脏导管、植入物等

中危 中度危险性物品

Ø 与完整黏膜相接触，而不进入人体无菌组织、器官和血流，也不接触破损皮肤、破

损黏膜的物品

Ø 如胃肠道内镜、气管镜、喉镜、肛表、口表、呼吸机管道、麻醉机管道、压舌板、

肛门直肠压力测量导管等

低危 低度危险性物品

Ø 与完整皮肤接触而不与黏膜接触的器材

Ø 如听诊器、血压计袖带等；病床围栏、床面以及床头柜、被褥；墙面、地面；痰盂

（杯）和便器等

低危



此类重复使用的物品由消毒供应中心（CSSD）集中管理——回收、清洗、消毒、灭菌和供应

高度危险性物品-灭菌



中度危险性物品-消毒/灭菌



低度危险性物品-清洁/消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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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毒灭菌要求及原则



清洁消毒、灭菌基本要求

重复使用的诊疗器
械、器具和物品

耐热、耐湿
的手术器械

使 用 后 应先清洁，

再 进 行 消 毒 或 灭

菌

耐 热 、 耐 湿 的 手 术 器

械 ， 应 首 选 压 力 蒸 汽

灭 菌 ，不应采用化学

消毒剂浸泡灭菌

朊病毒、气性坏
疽及突发不明原
因的传染病病原

体污染

应 执 行 相 关 的

规 定

Ø使用的诊疗器械、器具与物品，应符合：

a)进入人体无菌组织、器官、腔隙，或接触人体破损皮肤、破损黏膜、组织的诊疗器

械、器具和物品应进行灭菌

b)接触完整皮肤、完整黏膜的诊疗器械、器具和物品应进行消毒

消毒工作中使
用的消毒产品

应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或

符合相应标准技术规范，

并应遵循批准使用的范围、

方法和注意事项



消毒、灭菌方法的选择原则

根据物品污染后导致感染
的风险高低选择

根据物品上污染微生物
的种类、数量选择

根据消毒物品的性质
选择

应采用灭菌方法处理

应采用达到中水平消毒
以上效果的消毒方法

l 宜采用低水平消毒方
法，或做清洁处理

l 遇有病原微生物污染
时，针对所污染病原
微生物的种类选择有
效的消毒方法

Ø对受到致病菌芽孢、真菌孢子、分枝
杆菌和经血传播病原体（乙型肝炎病毒、
丙型肝炎病毒、艾滋病病毒等）污染的
物品，应采用高水平消毒或灭菌

Ø对受到真菌、亲水病毒、螺旋体、支
原体、衣原体等病原微生物污染的物品，
应采用中水平以上的消毒方法

Ø对受到一般细菌和亲脂病毒等污染的
物品，应采用达到中水平或低水平的消
毒
Ø对杀灭被有机物保护的微生物时，应
加大消毒剂的使用剂量和（或）延长消
毒时间

Ø消毒物品上微生物污染特别严重时，
应加大消毒剂的使用剂量和（或）延长
消毒时间

ü耐 热 、 耐 湿 的 诊 疗 器 械 、 器 具
和 物 品 ， 应 首 选 压 力 蒸 汽 灭 菌

ü耐 热 的 油 剂 类 和 干 粉 类 等 应 采
用 干 热 灭 菌

ü不 耐 热 、 不 耐 湿 的 物 品 ， 宜 采
用 低 温 灭 菌 方 法 如 环 氧 乙 烷 灭
菌 、 过 氧 化 氢 低 温 等 离 子 体 灭
菌 或 低 温 甲 醛 蒸 汽 灭 菌 等

ü物 体 表 面 消 毒 ， 宜 考 虑 表 面 性
质 ， 光 滑 表 面 宜 选 择 合 适 的 消
毒 剂 擦 拭 或 紫 外 线 消 毒 器 近 距
离 照 射

ü多 孔 材 料 表 面 宜 采 用 浸 泡 或 喷
雾 消 毒 法

高危

中危

低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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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病原体污染后消毒



朊病毒污染物品和环境的消毒



注意事项
u当确诊患者感染朊病毒时，应告知感控办及诊疗涉及的相关临床科室。

培训相关人员朊病毒相关医院感染、消毒处理等知识。

u感 染 朊 病 毒 患 者 或 疑 似 感 染 朊 病 毒 患 者 高 度 危 险 组 织 污 染 的 中 度 和 高

度危险物品，使用后应立即处理，防止干燥；不应使用快速灭菌程序；

没有按正确方法消毒灭菌处理的物品应召回重新按规定处理。

u感 染 朊 病 毒 患 者 或 疑 似 感 染 朊 病 毒 患 者 高 度 危 险 组 织 污 染 的 中 度 和 高

度危险物品，不能清洗和只能低温灭菌的，宜按特殊医疗废物处理。

u使用的清洁剂、消毒剂应每次更换。

u每 次 处 理 工 作 结 束 后 ， 应 立 即 消 毒 清 洗 器 具 ， 更 换 个 人 防 护 用 品 ， 进

行手的清洁与消毒。



气性坏疽病原体污染物品和环境的消毒



注意事项

u患者宜使用一次性诊疗器械、器具和物品。

u医务人员应做好职业防护，防护和隔离应遵循WS/T311的要求；接触

患者时应戴一次性手套，手卫生应遵循WS/T313的要求。

u接 触 患 者 创 口 分 泌 物 的 纱 布 、 纱 垫 等 敷 料 、 一 次 性 医 疗 用 品 、 切 除 的

组 织 如 坏 死 肢 体 等 双 层 封 装 ， 按 医 疗 废 物 处 理 。 医 疗 废 物 应 遵 循 《 医

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的要求进行处置。



突发不明原因传染病的病原体
污染物品和环境的消毒

u突 发 不 明 原 因 的 传 染 病 病 原 体 污 染 的 诊 疗 器 械 、 器 具 与 物 品 的 处 理 应

符合国家届时发布的规定要求。

u没 有 要 求 时 ， 其 消 毒 的 原 则 为 ： 在 传 播 途 径 不 明 时 ， 应 按 照 多 种 传 播

途 径 ， 确 定 消 毒 的 范 围 和 物 品 ； 按 病 原 体 所 属 微 生 物 类 别 中 抵 抗 力 最

强 的 微 生 物 ， 确 定 消 毒 的 剂 量 （ 可 按 杀 芽 孢 的 剂 量 确 定 ） ； 医 务 人 员

应做好职业防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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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防护要求



职业防护要求

气体化学消毒、灭菌 紫外线消毒热力消毒、灭菌 液体化学消毒、灭菌

不同消毒、灭菌方法的防护

u应根据不同的消毒与灭菌方法，采取适宜的职业防护措施

u在污染诊疗器械、器具和物品的回收、清洗等过程中应预防发生医务人员职业暴露

u处理锐利器械和用具，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，避免或减少利器伤的发生

• 操 作 人 员 接 触 高 温
物 品 和 设 备 时 应 使 用
防 烫 的 棉 手 套 、 着 长

袖 工 装

•使用环境应通风良好
•环氧乙烷灭菌应严防发生燃烧和爆炸
•环氧乙烷、甲醛气体灭菌和臭氧消毒
的工作场所，应定期检测空气中的浓
度，并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

• 应 防 止 过 敏 及 对 皮 肤 、
黏 膜 的 损 伤

• 应 避 免 对 人 体 的 直
接 照 射

• 必 要 时 戴 防 护 镜 和
穿 防 护 服 进 行 保 护



感谢您的观看！


